公告

自99/4/1起氧氣筒租借手續變更如下：

1. 需備由醫師開立之處方簽、領用憑證才可辦理租借手續。

2. 手續辦完後須由雙方在領用憑證簽名後在復健輔具中心（倪傑大樓一樓）領用氧氣筒。
3. 費用：押金2500元  租金：每月120元  
＊第一次租借另須繳交氧氣費用350元(大筒)、250元(小筒)。
4. 回家後氧氣用完請自行回到本院復健輔具中心（倪傑大樓一樓）以筒換筒方式補充氧氣，且繳交氧氣費用給復健輔具中心。
5. 租借者退還氧氣筒時需保持流量表的完整性且無損壞。
6. 領用憑證須由租借中心保留並傳送回藥局。
